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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 柯男烈 

第二屆 蔡清在 

 
 

 
 

 
 

 
 

 
75 江良華 美術工藝科 

80 宋國榮 美術工藝科 

80 洪孟甫 食品製造科 

80 李烈雄 化學工程科 

80 吳瑞耀 工業設計科 

80 黃振東 食品製造科 

83 王文周 工業設計系 

83 林清源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 

84 戴添貴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 

84 李文宏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 

84 張菘益 美術工藝科 

85 蔡清在 美術工藝科 

85 王金顏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 

85 張清泉 電子工程科 

86 柳永安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 

86 劉冠汝 食品製造科 

86 林宏澤 美術工藝科 

87 劉志忠 美術工藝科 

87 陳清興 化學工程科 

87 李俊旺 電機工程科 

87 王俊傑 電子工程科 

88 莊英清 美術工藝科 

88 陳英隆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 

88 吳淑明 美術工藝科 

89 黃逸卿 美術工藝科 

89 黃天舜 化學工程科 

89 楊永在 電機工程科 

89 許文祥 化學工程科 

89 劉姿蘭 美術工藝科 

90 林守清 美術工藝科 

90 黃妙芳 化學工程科 



90 蘇英正 美術工藝科 

90 傅和貞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 

90 曾清江 食品製造科 

90 洪明宏 美術工藝科 

90 林松江 美術工藝科 

90 洪崇啟 電機工程科 

90 曾畏三 食品工程科 

91 陳明澤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 

91 江明朗 食品工程科 

91 柯男烈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 

91 李茂昌 美術工藝科 

91 謝俊雄 電子工程科 

91 劉冠妙 化學工程科 

91 顏福來 電機工程科 

92 周金泉 食品工程科 

92 王芳蘭 美術工藝科 

92 李建柔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 

92 吳素鳳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 

92 許本上 美術工藝科 

92 簡慧鍾 美術工藝科 

92 許德仁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 

92 徐逸明 化學工程科 

92 陳永順 電機工程科 

93 蘇金雄 食品工程科 

93 梁村燈 化學工程科 

92 陳文平 電機工程科 

93 何孟穎 美術工藝科 

93 葉永傳 美術工藝科 

93 張世洲 美術工藝科 

93 蘇美智 觀光事業科 

94 孫瑞澤 工業設計科 

94 蔡永茂 美術工藝科 

94 趙正派 化學工程科 

94 黃薇名 食品科技科 

95 陳清汶 美術工藝科 

95 何景仁 電機工程科 

95 陳茂松 食品工程科 

95 阮漢城 美術工藝科 

95 耿慶誠 美術工藝科 

95 謝鎮璟 化學工程科 



96 葉驥良 美術工藝科 

96 孫得人 工業管理科 

96 李順進 電子工程科 

97 張崑地 美術工藝科 

97 李健煌 電機工程科 

97 胡晶南 美術工藝科 

97 黃瀅權 美術工藝科 

98 駱偉一 化工科 

98 李秉森 美術工藝系 

98 李翰林 工管科 

99 王益豐 食品科技系 

99 陳瑞坤 室內設計系 

99 吳守哲 美術工藝系 

100 柯和明 工業設計系 

100 陳永成 工業設計系 

100 杜錦賜 美術工藝系 

100 王曉喬 觀光系 

101 王建南 室內設計系 

101 陳顯潔 美術工藝系 

101 莊燈泰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101 朱信強 美術工藝系 

101 楊一峰 工業工程與管理科 

102 林馬秀英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科 

102 莊玟琦 美術工藝科 

102 黃世昌 電子工程系 

102 黃登隆 工業設計系 

102 蕭啟郎 美術工藝系 

102 林明宗 工業設計系 

102 張滿秀 美術工藝科 

102 吳桂坤 電子工程科 

102 陸正一 電子工程科 

102 楊佳廣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103 李冠瑩 化妝品管理系 

103 林健煉 工業設計系 

103 高景茂 化學工程系 

103 陳余隆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103 楊曉麗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 



103 謝龍隱 食品工程系 

103 楊媽藝 美術工藝 

103 蘇福龍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103 黃家宏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103 韓雨生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103 林碧祥 工業設計 

104 黃玉琴 觀光系 

104 郭念德 電機系 

104 徐大倫 食品工程科 

104 林德昭 化學工程系 

104 高惠倪 美術工藝系 

104 吳文君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104 歐日益 美術工藝系 

105 吳建東 工業管理科 

105 黃俊賓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105 陳裕佶 室內設計系 

105 朱海君 化妝品應用與管理系 

105 鄭中興 化學工業科 

105 王美秀 觀光系 

105 江家慶 美術工藝系 

105 張如君 美術工藝系 

105 孫偉哲 美術工藝系 

105 呂慶璋 美術工藝系 

105 宋乾琳 工業設計系 

106 陳信宏 工業管理科 

106 馬振傑 電機工程科 

106 馮建彰 室內設計 

106 何國欽 電子工程科 

106 蔡宗武 美術工藝 

106 蔡宜臻 餐飲系 

106 黃豪程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106 莊証州 美術工藝 

106 吳宗陵 美術工藝 

107 宋麗齡 工業管理科 

107 李殷禎 食品工程科 

107 沈復華 食品工程科 

107 胡俊發 食品工程科 



107 陳俊豪 美術工藝科 

107 林漢龍 美術工藝科 

107 朱志康 美術工藝科 

107 李懷河 電機工程科 

107 洪子懿 化妝品管理系 

108 林慶義 美術工藝科 

108 洪堃耀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108 孫柏峰 美術工藝科 

108 陳善慧 美術工藝科 

108 王銘益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108 陳慧君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109 蔡子華 化學工程科 

109 謝豐燦 電機工程科 

109 謝國豐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110 吳文良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110 梁文堂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110 周利益 電機工程科 

110 王為之 觀光事業科 

110 梁碩麟 大傳科 

111 陳奕錩 美術工藝科 
111 葉聰哲 工業設計科 
112 曾慶國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112 吳英傑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112 馮吉成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112 董志誠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112 鄭志忠 電機系/文創所 
112 蔡英惠 文化創意設計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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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學校財團法人東方設計大學
傑出校友選拔辦法 

89 年 12 月 13 日第十二次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89 年 12 月 20 日第四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1 年 5 月 15 日第三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96 年 3 月 28 日第一次校務會議修正通過 

104 年 9 月 23 日行政會議通過 

106 年 9 月 7 日校務會議通過改名修正 

109 年 2 月 26 日行政會議修正通過 
 

一、本校為加強畢業校友之聯繫，凝聚畢業校友對母校之向心力，激勵畢
業校友服務社會造福人群，特訂定本辦法。 

二、目的：本辦法旨在表揚本校從事各行業之校友，其對人群社會及國家
建設有具體貢獻，而且其傑出成就已獲各界公認者，藉以激勵
後進學生，作為奮發向上之楷模。 

三、表揚類別：凡本校畢業校友符合下列各類別條件之一者，均得為被推
薦人。 

(一)企業經營類：從事企業經營、專門職業有相當成就表現者。  
(二)社會服務類：從事社會服務工作或社會團體中有傑出表現者。 
(三)學術教育類：從事科技、學術、藝術、文化或教育研究等績效卓

著者。 

(四)特殊貢獻者：對本校有重大貢獻或未屬上列各項之傑出成就者。 
四、推薦方式： 

(一)由校友會推薦之。 

(二)由本校一級以上(含)主管或各系(科)主任推薦之。 
以上推薦作業辦理由本校校友聯絡中心辦理之，並提供推薦作業之資
料填寫表格。 

五、推薦日期：於每學年度第一學期十二月一日至元月三十一日止(如截止
日期為假日得順延之)。 

六、選拔方式與表決： 
(一)初審：由「傑出校友選拔初核小組」就本辦法第三條規定予以審核， 

其委員由主任秘書、教務長、學務長、研發長、人事室主任五人組 
成之，審核結果每類一至三名並提交決選。 

(二)決選：由全體行政會議代表與校友會代表三位擔任選拔委員，校長
並兼任主任委員，於行政會議上選拔之。 

(三)表決方式：初審或決選委員應按表揚類別，逐一審查之。 
表決時，以全體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之二為可決， 
以無記名投票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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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初審及決選規則： 

(一)初審部份： 
1. 本校校友聯絡中心將各被推薦人資料彙整排序，如非校友 應立

刻剔除，如有不齊不備而可以補正者，應限期補正。 
2. 被推薦人之類別依其自填或由推薦人填之，如未填或顯應列入

另一類者，由初審委員公決以決定應填類別。 
3. 被推薦人資料顯有不實或成就顯難以傑出相比較或人品不佳者， 

初審委員應依公決予以剔除。初審時，得通知推薦人參與並介 
紹說明被推薦人之傑出事蹟，但不得參與審核。 

(二)決選部份： 
1. 經初審通過之被推薦人如經查屬不願接受表揚者，應尊重當事

人之意見，不推薦決選。 
2. 決選時應就被推薦人逐一加以討論，凡有爭議事項應經反覆論

辯後，表決之。 

3. 敘獎傑出事蹟，由校友聯絡中心整理之。 
八、表揚名額：每類一至三名，如未達表揚之標準者從缺。

九、選拔日期： 
(一)初審：於當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七日前辦理之。
(二)決選：於當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行政會議中辦理之。 

初審或決選得因作業之須要，經校長許可後變更選拔日期。 
十、獲選之傑出校友，由學校函邀參加該年度之重要慶典，並由大會主席

介紹傑出事蹟及頒發獎牌乙座以茲激勵，其具體事蹟刊登於專輯或報
章等刊物廣為顯揚，以共享殊榮。 

十一、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呈校長核定實施，修正亦同。 


